
基于非标准答案考试的学业评价体系改革

指导意见

2015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高校要“改革考试考核内容

和方式，注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索非

标准答案考试，破除高分低能积弊”。为进一步深化我院课程学

习评价改革，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学院决定在全院推行基于非标准答案考试的学业评价体系改革

试点。

一、非标准答案考试的基本原则及意义

（一）以人才培养目标为核心的原则。非标准答案考试改革

将围绕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要求及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地

位、作用和要求进行，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学会应用、探究、创

新，形成批评性思维能力，达到学校的学习、应用、探究、创新

“四位一体”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二）以过程考核和能力考核为重点的原则。坚持过程性评

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加强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控，注重学生能

力的培养，克服学生将学习的最终目的定位于考试成绩的“应试

教育”弊病，让学生通过学习评价的环节，了解自己的进步，评

判自己的成绩，监控自己的学习，改进自己的不足。要把知识传

授为导向的评价模式转变到以能力发展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上来，

充分体现课程学习评价在教学活动中的导向作用，使学生形成正

确的学习观。

二、非标准答案考试的基本要求



（一）评价依据。教师必须围绕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定

位要求来确定课程的学习目标、学习要求、学习难点、学习重点、

以及要达到的学习效果。这是非标准答案考试改革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教师应据此来评价学生的课程学习效果。

（二）评价次数。课程学习评价应贯穿于整个课程学习过程

之中，采用多次、多种形式的评价方式，综合评定学生课程成绩

及学习效果，改变期终“一考定成绩”的格局。一般可选择按课

程知识单元分次评价或几个知识单元组织重点评价，以达到全覆

盖为最低要求。每完成四分之一左右总学时的教学内容应安排一

次课程学习评价，原则上一学期一门课程学习评价的总次数应不

少于 3 次（不含期末考试）。

（三）非标准答案考试方式。非标准答案考试方式可采用小

论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PPT 演讲、小测验、面试、阶段性

测验、调研报告、案例分析、小制作、小作品、实验设计与操作

等评价方式。教师可根据课程的特点及要评价的内容与学习目标

选择合适的评价方式。

（四）评价方案的告知。教师应在“课程教学实施方案”中

明确课程考核评价方案，并在每次评价前应告知学生，要评价的

内容、时间、时长、评价方式等，要阅读的参考文献资料及有关

的准备，及此次评价成绩占总评成绩的比例等，真正使课程学习

评价成为促进学生学习的评价。

三、成绩管理

（一）过程管理。教师应在每次学习评价结束后五天内公布

学生的学习评价成绩，并做好学习评价资料的存档，与期末考试

资料一起装入试卷存档袋。学生应参加每次课程学习评价，无故

不参加者，该次学习评价成绩计零分。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的，



教师应安排学生补做，并给出学习评价成绩，若是集体项目（如

小组讨论、角色扮演）而无法补做的该次学习评价成绩计零分。

（二）成绩构成。课程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作业、实验报

告、考勤等）、过程性评价（各次评价）成绩与终结性评价（基

于非标准答案的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构成。教师根据课程学习

目标合理设置课程总评成绩构成的比例，鼓励教师对课程学习评

价进行大胆的改革，降低终结性评价成绩的比例，大幅提高过程

性评价成绩的比例。平时成绩控制在课程总评成绩的 10%以内，

终结性评价成绩一般占课程总评成绩 40%左右，过程性评价成绩

的总和占课程总评成绩的 50%左右。

四、评价辅助手段

课程学习评语。教师通过多次课程学习评价对学生的课程学

习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学校鼓励教师在给出学生课程

成绩同时，对学生的课程学习情况进行写实性评价，让学生知道

在课程学习中的长处与不足，为今后其它课程学习提供借鉴。

五、其他

本指导性意见从 2018 年秋季开始试行，在试行期间，开展

非标准答案考试改革的项目实行申报制，学院将按 2000 元/项的

标准进行资助。


	基于非标准答案考试的学业评价体系改革指导意见

